支持《流行音樂文化地方紮根宣言》
2005年縣市長選舉候選人 簽署書
本宣言發起成員包括了近一、二十年以來在全國各地策劃音樂展演活動、推動音樂文化以及關心音樂相關環境的藝人朋友們。

近年來，台灣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重點發展產業，多年來投入音樂展演產業的我們亦以積極的態度來參與各級政府的相關政策擬定座談會、研討會等，然而往往看到政府在辦理煙火式的嘉年華活動之餘，相關改革步伐卻仍然慢如牛步，眼見台灣越來越難以趕上歐美日等基層音樂文化活絡的國家，連鄰近國家地區諸如南韓都已有相關法案的推展與進步。

我們決定更積極主動地要求地方政府進行改革，並整理多年來我們不斷推動且能由地方政府來實行的音樂文化政策改革事項，要求年底的縣市長候選人支持本宣言，讓台灣的各地方政府成為對音樂文化最友善的夥伴。

本聯盟將於投票日前一波波發送電子報、文章投稿，請在全國各縣市的樂迷、青年朋友們，投票給支持本宣言，同意當選後將進行本宣言所提及改革事項的候選人。

而預計在明年年底，亦即候選人當選一年後，我們將舉辦巡迴全國各縣市的演唱會，實際監督各縣市推展政策與進行改革的效率，並做出全國各縣市的評比。

以下為我們要求地方政府推展的「流行音樂文化 地方紮根」的政策與改革：

1、 於文化局設置音樂展演活動單一窗口服務人員，鼓勵民眾在該縣市舉辦音樂展演活動，協助處理相關補助、稅務、票務、場地租借以及與相關主管機關協調之事務。

2、 鼓勵民間設立經營音樂展演空間，由文化局發放基層音樂展演空間證書，考察紀錄在該縣市的民間經營展演空間的音樂活動推展成效。

3、 重新檢討該縣市主管之禮堂、文化中心、公園、戶外表演台、閒置空間等室內外場地之管理辦法，統一並簡化租借流程，開放個人及民間團體、音樂展演單位租借舉辦售票型及非售票型展演活動。

4、 提升申辦音樂展演活動以及租借場地等地方政府受理窗口人員的文化素養。

5、 由地方政府設立補助該縣市在地音樂人製作音樂、唱片、從事音樂展演活動、赴外縣市及國外巡迴演出之基金。

6、 召開該縣市的基層音樂人座談會、公聽會，擬定整體該縣市的基層音樂文化政策

歡迎候選人簽署本宣言後，繼續推出更全面、深入，且兼備在地、國際視野的音樂文化政策。

音樂文化公民聯盟  2005年11月
聯絡人：鄭凱同  0916171889  gaetan@ms70.url.com.tw
本候選人支持〈流行音樂文化地方紮根宣言〉，並向廣大的青年朋友、音樂人、愛樂人承諾，將於當選後根據此宣言所提之要點，致力於地方流行音樂文化的深耕與發展。
(請將本頁列印後簽署，簽署完畢煩請將此簽署書傳真至02-89351702，謝謝！)

候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縣市：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意見：
